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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受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委托，上海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事务中心组织上海市勘察设计行业协会施工图审查分会编写了《上海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岩土工程勘察篇）》3.0版（以下简称《上海审查要点（岩土工程勘察篇）3.0》）。为使房屋建筑工程的施工图审查人员、勘察专业人员了解《上海审查要点（岩土工程勘察篇）3.0》的编制思路，现对有关问题予以简要说明，供相关人员参考。
一、根据《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13号）》第十一条对审查内容的规定，施工图审查按下列原则确定技术审查内容：
[bookmark: _Hlk154325586][bookmark: _Hlk154325601][bookmark: _Hlk154325951]（一）现行国家标准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简称通用规范）中全部条文，现行工程建设标准（含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中的强制性条文，均为施工图审查内容，《上海审查要点（岩土工程勘察篇）3.0》不再重复列出。
（二）本次修订不包含已颁布的专项技术审查要点。
[bookmark: _Hlk154326220][bookmark: _Hlk154326136]（三）《上海审查要点（岩土工程勘察篇）3.0》主要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岩土工程勘察文件技术审查要点（2020版）》的覆盖范围，整理了上海地方标准中的相关内容，重点突出与国家规范、规程有不同要求的条款，以及地方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对建筑工程勘察的要求，并少量增加与安全、公众利益直接相关的其他规范条款。
（四）近年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 第 37 号）》可供相关人员参考。

二、勘察文件存在不符合本编制说明第一条所列内容时，审查机构应出具审查整改意见，说明不合格原因退回修改，并上报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如勘察未严格执行本要点的规定，应有充分依据，可按规范用词的严格程度予以把握，允许勘察单位有充分依据、根据工程勘察的实际需要，在不降低质量要求的前提下，采取行之有效的技术措施来解决问题，但应有充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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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海审查要点（岩土工程勘察篇）3.0》所列审查内容是保证工程勘察质量的基本要求，并不是岩土工程勘察工作及成果的全部内容。勘察单位和勘察人员应全面执行工程建设标准和法规的有关规定，审查机构和审查人员应在充分理解工程建设标准和法规内涵的前提下执行本要点。
四、除《上海审查要点（岩土工程勘察篇）3.0》所列审查内容外，强制性条文部分应按建设部第81号令《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执行，非强制性条文部分应按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印发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技术审查要点、岩土工程勘察文件技术审查要点的通知（建质［2013］87号）》及《关于印发岩土工程勘察文件技术审查要点（2020版）的通知》精神执行。
五、基于实际工程的复杂性，当出现可能直接涉及工程安全的勘察质量问题，但判断所依据的条款在本编制说明第一条以外时，应经审查机构内部集体研究作出是否开具审查意见告知书的决定，作为勘察成果文件是否合格的依据，如需开具的将具体内容上报建设行政管理部门。
施工图阶段勘察文件深度不满足要求时，施工图审查人员应根据深度问题对工程可能产生实际影响的严重性，作为判断勘察成果文件是否合格的依据。
六、《上海审查要点（岩土工程勘察篇）3.0》主要依据2023年11月底之前发布的上海市地方法规和实施的工程建设标准编制，在此之后如有新版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实施，应以新版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为准。
七、《上海审查要点（岩土工程勘察篇）3.0》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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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565]1.1  基本要求
《岩土工程勘察标准》DG/TJ 08-37-2023 
1.0.4 勘察工作应积极运用综合测试方法，按相应勘察阶段的要求，正确反映场地工程地质条件，结合地方经验，对拟建场地的岩土工程特性作出合理分析与评价，提出资料真实完整、评价合理、结论可靠、建议可行的勘察成果文件。
3.2.7 土层划分应根据野外编录、土工试验和原位测试成果综合确定，并宜符合下列要求：
1 对工程有重要影响的特殊性土层或标志层（如泥炭、有机质土、贝壳、浜底淤泥、暗绿色硬土等）均宜单独分层。
2 在厚层土中，当出现不同土类且呈水平向逐渐尖灭时，可划分为“透镜体”单独定名。



[bookmark: _Toc13766][bookmark: _Toc421538059][bookmark: _Toc421547638][bookmark: _Toc421547310][bookmark: _Toc421883011]1.2  勘察工作量布置
[bookmark: _Toc7133]1.2.1  一般规定
《岩土工程勘察标准》DG/TJ 08-37-2023
5.1.3 应根据工程性质、地基土特点等，针对性地选用适当的勘察手段，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勘探孔在平面上应能控制建构筑物的地基范围，勘探孔深度应满足地基基础设计及施工工法的要求。
[bookmark: _Hlk104878418]2 场地控制性勘探孔数量不应少于勘探孔总数的1/3。
3 勘探孔宜以取土孔、取土标贯孔和静力触探孔为主，不宜采用鉴别孔。浅层勘探宜采用小螺纹钻孔，工程需要时，也可采用轻型动力触探孔、静力触探孔、探槽和浅层物探等。
4 原位测试孔的数量宜占勘探孔总数的1/3～2/3，在确保各地基土层能采取足够数量原状土样的前提下，可适当提高原位测试孔比例，但不宜超过3/4。
5.1.4 取土数量应根据钻孔数量、地基土层的厚度和均匀性等确定。详细勘察阶段每一主要土层原状土试样或原位测试数据不应少于6个，或不应少于3个孔的静力触探测试数据。


[bookmark: _Toc532460465][bookmark: _Toc1957]1.2.2勘探孔平面布置
《岩土工程勘察标准》DG/TJ 08-37-2023
5.1.7 详细勘察应在充分收集、利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工程性质和基础类型，分别按本标准第5.2～5.8节和第10章的有关规定布置勘察工作量。
1）天然地基
5.2.1 勘探孔宜沿建构筑物周边或主要基础柱列线布置，对排列比较密集的建筑群可按网格状布置。对宽度小于或等于20m的建构筑群，可采用“之”字形布置勘探孔。
5.2.2 勘探孔间距宜为30m～50m。当场地地基土分布较复杂且影响基础设计时，宜适当加密勘探孔。
5.2.5 小螺纹钻孔宜沿建构筑物周边和主要基础柱列线布置，孔距宜为10m～15m，深度宜穿透第②层褐黄～灰黄色土层。当遇暗浜时，应加密孔距，查明其分布范围及断面形态，控制其边界的孔距宜为2m～3m，深度宜进入正常沉积土层不小于0.5m。当拟建场地内存在明浜（塘）时，应测量其断面，查明浜（塘）淤泥厚度。当地表或地下存在障碍物而无法按要求完成浅层勘探时，应进行施工期补充勘察。
5.2.7 当场地内存在厚度较大的填土时，应了解填筑的时间。对填筑时间较长的素填土或冲填土，宜选择适当的原位测试手段，查明其均匀性以及强度和变形特性，评价其作为天然地基持力层的可能性。
2）桩基
5.3.1 勘探孔在平面上应能控制建构筑物的地基范围，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勘探孔宜沿建构筑物周边、角点或主要柱列线布置。对排列比较密集的建筑群，可按网格状布置。
2 带有裙房或外扩地下室的高层建筑，勘探孔布置宜整体考虑。
3 对宽度小于或等于20m的建构筑群，可采用“之”字形布置勘探孔。
4 重大设备基础应单独布置勘探孔。
5.3.2 勘探孔间距宜为20m～35m。当相邻勘探孔揭露的土层变化较大且影响到桩基设计或施工方案选择时，宜适当加密勘探孔，但孔距不宜小于10m。抗拔桩的勘探孔间距可为30m～50m。
5.3.3 单栋高层建筑勘探孔数量不应少于4个，控制性勘探孔不应少于2个。对高层建筑群，每栋高层建筑至少应有1个控制性勘探孔。30层以上或高于100m的超高层建筑，当基础宽度超过30m时，宜在建筑物中部布置勘探孔。
5.3.8 应布置一定数量的静力触探试验孔，并选择部分钻孔在粉性土和砂土中进行标准贯入试验。必要时，可布置旁压试验、波速试验等原位测试。
3）沉降控制复合桩基
5.4.1 沉降控制复合桩基勘察时，浅层勘探、原位测试、室内试验应同时满足天然地基勘察和桩基勘察的有关要求。
5.4.2 勘探孔的间距宜为30m～45m，当场地地基土条件复杂并影响基础设计时，宜适当加密勘探孔。
4）地基处理
[bookmark: _Hlk120363307]5.5.1 地基处理勘察时，应针对可能采用的地基处理方案，提供地基处理设计和施工所需的岩土参数。地基处理勘察可结合建筑工程勘察进行。
5.5.2 勘探孔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勘探孔宜在拟处理场地按网格状布置。
2 采用换填垫层法、桩土复合地基或注浆法时，孔距宜为30m～50m。
3 采用预压法、压实或夯实法时，孔距宜为50m～100m。
4 当场地地基土条件复杂，并影响设计和施工时，可适当加密勘探孔。
5）基坑工程
5.6.1 当基坑开挖深度大于3m时，应按基坑工程要求进行勘察。基坑工程勘察宜结合建筑工程勘察同时进行。勘探孔宜布置在基坑周边或基坑围护体附近，基坑主要转角处宜有勘探孔。
5.6.2 安全等级为一、二级的基坑工程，勘探孔间距宜为20m～35m；安全等级为三级的基坑工程，勘探孔间距宜为30m～50m。当相邻勘探孔揭露的土层变化较大并影响到基坑围护设计和施工方案选择时，应加密勘探孔，孔距不宜小于10m。
5.6.4 宜沿基坑周边布置小螺纹钻孔，其孔距、孔深可按本标准第5.2.5条执行。当场地内存在对基坑安全有较大影响的暗浜时，宜采用小螺纹钻孔予以查明。当地表或地下存在障碍物而无法按要求完成浅层勘探时，应提出施工期补充勘察的建议。
6）动力基础与环境振动
5.7.1 一般动力基础的勘探孔可结合建构筑物勘察进行布置，孔距宜按基础类型确定，必要时可在动力基础部位增布勘探孔。重大动力基础的勘探孔宜单独布置。
5.7.3 应按本标准第5.2.5条规定对动力基础进行浅层勘探。
7）既有建筑物的加层、加固和改造
5.8.1 宜搜集既有建筑物的勘察、设计、施工和变形观测资料；当已有勘察资料不能满足既有建筑物的加层、加固和改造设计要求时，应根据设计方案有针对性地选择恰当的勘察手段，合理布置勘察工作量。
5.8.2 建筑物加层、加固的岩土工程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勘探孔宜在原基础部位布置，查明建筑物基础下地基土的变化及土层强度的增长情况；无条件时，可紧邻基础外侧布置。勘探孔间距宜根据拟采用的基础形式，并符合本标准第5.2节或5.3节的要求。
5.8.4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岩土工程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对已有勘察资料宜充分利用，当不能满足设计要求时，勘探孔宜根据资料收集情况、基础形式、场地条件等布置于电梯基础的周边或角点。
2 单个单元加装电梯时，不宜少于1个勘探孔；对排列比较密集的多个单元加装电梯，可按相应的地基基础勘察要求布置勘探孔。

[bookmark: _Toc421547312][bookmark: _Toc421538061][bookmark: _Toc1367][bookmark: _Toc421547640][bookmark: _Toc532460467][bookmark: _Toc421883013]1.2.3  勘探孔深度
《岩土工程勘察标准》DG/TJ 08-37-2023
1）天然地基
5.2.4 勘探孔深度应满足天然地基沉降计算要求。地基压缩层厚度应自基础底面算起，直至附加应力等于土层有效自重压力10%处，计算附加压力时应考虑相邻基础或荷载的影响。
2）桩基
5.3.4 控制性勘探孔深度应满足桩基沉降计算要求。对排列密集的群桩基础，压缩层厚度自桩端平面算起，直至附加压力等于土的自重应力的20%处，附加应力计算应考虑相邻基础的影响。对独立或条形承台下桩基，控制性勘探孔深度宜达桩端下2倍～3倍承台宽度。
[bookmark: _Hlk88310944]5.3.5 一般性勘探孔深度应进入预估桩端平面以下土层3d（d为桩身设计桩径），且不应小于3m；对桩身直径大于或等于800mm的桩，不应小于5m。抗拔桩的勘探孔深度不应小于桩端入土深度。
3）沉降控制复合桩基
5.4.3 一般性勘探孔深度不宜小于桩端下3m，控制性勘探孔宜达桩端下10m～15m，并满足地基沉降计算要求。
4）地基处理
5.5.3 一般性勘探孔深度不宜小于地基处理深度下3m，控制性勘探孔深度应满足地基变形计算要求。
5）基坑工程
[bookmark: _Hlk107138930]5.6.3 勘探孔深度不宜小于基坑开挖深度的2.5倍，且应满足围护结构稳定性验算、施工工艺和地下水控制的要求。
6）动力基础与环境振动
5.7.2 勘探孔的深度应根据动力基础埋深、动荷载性质及大小、平面尺寸、基础类型等确定。对于浅埋基础，勘探孔深度应满足天然地基设计要求；对于块体式基础，勘探孔深度应达基础底面以下1.5倍～2.0倍基础宽度，且不应小于5m；采用桩基时，勘探孔深度应满足桩基设计要求。
7）既有建筑物的加层、加固和改造
5.8.2 建筑物加层、加固的岩土工程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2 采用天然地基方案时，勘探孔的深度应能控制地基的主要受力层，并满足新增荷载作用下地基变形计算的要求。采用桩基时，一般性勘探孔深度不应小于桩端下3m，控制性勘探孔应满足地基沉降计算要求。
5.8.4 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岩土工程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3 采用天然地基时，勘探孔深度应满足天然地基沉降计算要求；采用桩基时，一般性勘探孔深度不应小于桩端下3m，控制性勘探孔宜达桩端下10m，并满足地基沉降计算要求。

[bookmark: _Toc532460469][bookmark: _Toc14230]
1.3  室内试验
[bookmark: _Toc5000]1.3.1  一般规定
《岩土工程勘察标准》DG/TJ 08-37-2023
13.1.1 室内试验项目和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的有关规定，工程需要时，可执行相关行业标准。
13.1.2 试验项目的选择应满足建构筑物的设计和施工要求。各种常用的土工试验项目、测定参数及工程应用可参照表13.1.2，岩石试验项目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确定。
13.1.6 试验报告中的指标应真实、准确，物理力学性指标宜匹配。

[bookmark: _Toc2449]1.3.2  专项规定
《岩土工程勘察标准》DG/TJ 08-37-2023
1）天然地基
5.2.6 一、二级工程基础持力层和软弱下卧层的剪切试验数据以及地基压缩层范围内各主要土层的压缩试验数据不应少于6个。
2）桩基
5.3.7 桩基压缩层范围内各主要黏性土层的压缩试验数据不宜少于6个。工程需要时，宜对桩端以下一定深度范围内黏性土进行先期固结压力试验和三轴压缩试验。
3）地基处理
5.5.5 换填垫层法的岩土工程勘察宜包括下列内容：
2 提供软弱下卧层的地基承载力、换填地基影响深度内各土层的压缩试验数据和强度指标。
3 专项委托时，应根据设计要求测定换填材料的最优含水量、最大干密度。
5.5.6 预压法的岩土工程勘察应包括下列内容：
2 提供土层的压缩试验数据、抗剪强度指标、渗透系数以及固结系数（竖向和水平向）。
3 需评价软土在预压过程中强度增长规律时，应提供先期固结压力并确定其应力历史，布置三轴CU试验、十字板剪切试验获得强度指标，必要时可通过现场试验测定固结系数。
5.5.7 压实或夯实法的岩土工程勘察应包括下列内容：
2 提供土层的压缩试验数据、抗剪强度指标和渗透系数。
5.5.8桩土复合地基的岩土工程勘察应包括下列内容：
2 提供土层的压缩试验数据、抗剪强度指标，对需加固土体尚应查明有机质含量、pH值、渗透性等。
3 提供各土层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以及变形计算所需的压缩模量。
5.5.9 注浆法的岩土工程勘察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查明被加固土层的分布特征和渗透性。
2 提供土的含水率、孔隙比、颗粒级配、有机质含量等指标。
4）基坑工程
5.6.5 基坑工程除应提供固结快剪指标外，尚宜提供粉性土和砂土的颗粒组成、不均匀系数和渗透系数等指标。安全等级为一、二级的基坑工程应提供静止侧压力系数、三轴固结不排水压缩试验或直剪慢剪试验指标，必要时宜提供回弹再压缩试验指标，设计需要时可提供基床系数或比例系数。
5）动力基础与环境振动
5.7.5 对于重大的有特殊要求的动力基础，应按工程需要选择相应的室内动力试验或现场动力参数测试确定地基土的动力参数。试验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地基动力特性测试规范》GB/T 50269的规定。
6）既有建筑物加层、加固和改造
5.8.2 建筑物加层、加固的岩土工程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4 除应提供常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外，对主要压缩土层可提供先期固结压力pc、超固结比OCR或固结系数（cv、ch）等。

[bookmark: _Toc532460470][bookmark: _Toc9220]
1.4  地下水
[bookmark: _Toc428949091][bookmark: _Toc428948825][bookmark: _Toc436039584][bookmark: _Toc429733032][bookmark: _Toc428949020][bookmark: _Toc532460471][bookmark: _Toc429984289][bookmark: _Toc421883017][bookmark: _Toc421538065][bookmark: _Toc421547316][bookmark: _Toc532460474][bookmark: _Toc421547644][bookmark: _Toc20597]1.4.1  一般规定
《岩土工程勘察标准》DG/TJ 08-37-2023
14.1.6 勘察时宜调查勘察场地和周围是否存在影响地下水及地表水的污染源。
14.1.8 当判定场地地下水与地基土受污染时，应根据工程需要提出专项勘察的建议。对污染水土的测试与评价应符合本标准第9.4节的相关规定。
14.1.9 应根据工程需要和委托要求，针对基础形式、开挖深度及施工工法等，确定所需提供的水文地质参数。

[bookmark: _Toc429984293][bookmark: _Toc532460480][bookmark: _Toc436039588][bookmark: _Toc148193928][bookmark: _Toc428949030][bookmark: _Toc428948830][bookmark: _Toc428949096][bookmark: _Toc429733036][bookmark: _Toc532460475][bookmark: _Toc428949025][bookmark: _Toc428949101][bookmark: _Toc429733041][bookmark: _Toc436039593][bookmark: _Toc148193933][bookmark: _Toc429984298][bookmark: _Toc428885389][bookmark: _Toc428885792][bookmark: _Toc428948835][bookmark: _Toc428885384][bookmark: _Toc428885787][bookmark: _Toc421883019][bookmark: _Toc421538067][bookmark: _Toc532460481][bookmark: _Toc421547318][bookmark: _Toc421547646][bookmark: _Toc17276]1.4.2  地下水和地基土测试与腐蚀性判别
《岩土工程勘察标准》DG/TJ 08-37-2023
14.3.7 应评价地下水和地基土对混凝土、钢筋混凝土中的钢筋和钢结构的腐蚀性，并符合下列要求：
1 存在潜在污染源或新近吹填、沿长江或沿海场地，应采取不少于2组有代表性的水样进行测试分析。沿长江口或沿海场地，当深层地下空间结构涉及承压水时，宜采取不少于2组承压水样进行测试分析。
2 对存在潜在污染源场地，地下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等级为中等及以上时，尚应进行地基土的专项测试分析。

[bookmark: _Toc32326][bookmark: _Toc532460482][bookmark: _Toc421547647][bookmark: _Toc421883020][bookmark: _Toc421547319][bookmark: _Toc421538068]1.4.3  地下水评价
《岩土工程勘察标准》DG/TJ 08-37-2023
14.3.1 应根据工程需要，提供地基土的渗透性指标，评价地基土的透水性，分析评价地下水对建构筑物基础设计与施工的影响，预估可能产生的危害，提出预防和处理措施的建议。
14.3.2 评价承压水引发深基坑突涌的可能性时，应提供承压含水层的水头压力，对承压含水层和其顶面以上土层的土性、埋藏深度、厚度、透水性及基坑开挖后坑底以下地基土抗承压水头的稳定性等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基坑开挖后坑内地基土抗承压水突涌稳定性应满足式（14.3.2）的要求：
pcz/pwy≥1.05                               （14.3.2）
	式中：
	pcz
	——
	坑底开挖面以下至承压含水层顶面间覆盖土的自重压力（kPa），地下水位以下按饱和重度计算；

	
	pwy
	——
	承压水水头压力（kPa）。


14.3.3 当基坑开挖深度以内有粉性土或砂土存在时，应评价在施工开挖过程中产生流砂的可能性。



[bookmark: _Toc23414][bookmark: _Toc287956822][bookmark: _Toc287957162][bookmark: _Toc287956989][bookmark: _Toc421547650][bookmark: _Toc421538071][bookmark: _Toc421547322][bookmark: _Toc532460489][bookmark: _Toc421883023]1.5  场地和地基的地震效应
[bookmark: _Toc32682]1.5.1  一般规定
《岩土工程勘察标准》DG/TJ 08-37-2023
10.1.3 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应提出关于场地稳定性、场地类别、地基液化和软土震陷的评价和处理建议；对需要采用时程分析法计算的建构筑物，尚宜根据设计要求提供地表以下100m深度内的土层剖面、动力参数和覆盖层厚度。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DG/TJ 08-9-2023
3.1.2 本市各区的抗震设防烈度均可按7度采用。

[bookmark: _Toc29297]1.5.2  场地类别及抗震地段
《建筑抗震设计标准》DG/TJ 08-9-2023
4.1.1 本市的建筑场地，远郊低丘陵地区少数基岩露头或浅埋处以及湖沼平原区浅部有硬土层分布区，宜按土层等效剪切波速和场地覆盖层厚度判定场地类别，其余建筑场地多属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所划分的Ⅳ类场地。
《岩土工程勘察标准》DG/TJ 08-37-2023
10.2.2 湖沼平原I-1区根据波速判别场地类别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每个建设场地，测试土层剪切波速孔的数量不宜少于3个。单栋高层建筑（≥10层）场地，测试土层剪切波速孔的数量不宜少于2个。
2 对丁类建筑及丙类建筑中层数不超过10层、高度不超过24m的建构筑物，可根据土层名称、埋深、性状等，按表10.2.2选用剪切波速vs值。
10.2.3 场地岩土工程勘察，应根据工程需要和地震活动情况、工程地质和地震地质的有关资料综合评价，划分抗震有利、一般、不利和危险地段。

[bookmark: _Toc1001]1.5.3  地基液化判别
《岩土工程勘察标准》DG/TJ 08-37-2023
10.3.1 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或以上的建筑，当地面以下20m深度范围内存在饱和砂土或砂质粉土时，应判定该土层地震液化的可能性，并确定整个地基的液化等级。
10.3.4 用于液化判别的标准贯入试验孔或静力触探试验孔，每个场地不应少于3个，勘探孔深度不应小于液化判别深度。
10.3.9 评价地基液化等级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bookmark: _Hlk101617569]1 在同一地质单元内，各孔判别结果不一致时，可按多数孔的判别结果或以各孔液化指数的平均值确定；也可根据液化土层分布规律和判别结果，分区评价。
2 当建设场地涉及不同工程地质单元时，应分区评价。

[bookmark: _Toc14922]1.5.4  地震动参数
《岩土工程勘察标准》DG/TJ 08-37-2023
12.9.10 场地地基土的基本周期可按下列方法确定：
1 当波速试验深度达准基岩面时，场地地基土的基本周期可按式（12.9.10-1）计算：

                              (12.9.10-1)
	式中
	

	——
	场地地基土的基本周期（s）；

	
	

	——
	第i层土的厚度（m）；

	
	

	——
	第i层土的剪切波速（m/s）；

	
	

	——
	土层数。


2 当波速试验深度未达准基岩面时，场地地基土的基本周期可按经验公式（12.9.10-2）推算至准基岩面：

                           (12.9.10-2)
	式中
	

	——
	土层数，算至第⑧层底；

	
	

	——
	第⑨层层顶至准基岩面之间土层的基本周期（s），为0.01H9，H9为第⑨层层顶至准基岩面之间土层的厚度(m)；

	
	其他符号意义同前。


12.10.6 场地卓越周期应根据卓越频率确定，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T=1/f                             （12.10.6）
	式中
	T
	——
	场地卓越周期（s）；

	
	f
	——
	场地卓越频率（Hz）。


[bookmark: _Toc7733]1.6  岩土参数统计
《岩土工程勘察标准》DG/TJ 08-37-2023
16.3.1 地基土室内及原位测试的参数统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宜按不同工程地质单元分层进行统计。
2 子样的取舍宜考虑数据的离散程度和已有经验。
3 按工程性质及各类参数在工程设计中的作用，可分别给定范围值、计算值（算术平均值或最大、最小平均值）、子样数及变异系数。
16.3.2 物理指标宜采用算术平均值，应计算相应的均方差与变异系数，给出范围值。当变异系数较大时，应分析误差原因，提出建议值。
16.3.4 压缩变形指标应提供相应的压缩系数、压缩模量算术平均值。先期固结压力可给定范围值，并计算相对应的超固结比，提供压缩指数和回弹指数。
16.3.5 静力触探测试参数应提供分层统计值，并计算场地最小平均值或算术平均值。
16.3.6 十字板剪切强度、标准贯入击数及剪切波速等指标，应提供分层统计值。
[bookmark: _Toc18169]
1.7  岩土工程分析评价和成果报告
[bookmark: _Toc21011]1.7.1  一般规定
《岩土工程勘察标准》DG/TJ 08-37-2023
16.1.2 应根据不同类型工程的特点，结合工程地质条件及环境保护要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岩土工程分析评价，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提供设计、施工所需的岩土参数，评价地基的均匀性，提出地基基础方案建议。
[bookmark: _Hlk101786625]2 分析地下水对工程的影响，提出防治措施建议。
3 分析设计、施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地质问题及工程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影响，评价地质条件可能引起的工程风险，提出防治措施和检测、监测的建议。

[bookmark: _Toc421883028][bookmark: _Toc421547330][bookmark: _Toc421547658]
[bookmark: _Toc22471][bookmark: _Toc532460494]1.7.2  岩土工程分析评价
1）天然地基
《岩土工程勘察标准》DG/TJ 08-37-2023
16.2.1 天然地基的分析评价宜包括下列内容：
1 天然地基持力层的比选和建议。
2 提出各拟建物适宜的基础埋置深度（标高）的建议值，提供相应基础尺寸的地基承载力。
3 对明（暗）浜等不良地质条件地基处理方法的建议。
4 工程需要时，经专项委托，可估算天然地基沉降量，对可能采用的地基加固处理方案进行技术经济分析、比较并提出建议。
[bookmark: _Toc429733057][bookmark: _Toc428949047][bookmark: _Toc428949055][bookmark: _Toc428885808][bookmark: _Toc428948851][bookmark: _Toc429733065][bookmark: _Toc428949118][bookmark: _Toc428948859][bookmark: _Toc428885816][bookmark: _Toc148193944][bookmark: _Toc532460495][bookmark: _Toc428949126][bookmark: _Toc428885413][bookmark: _Toc429984322][bookmark: _Toc148193952][bookmark: _Toc532460503][bookmark: _Toc436039616][bookmark: _Toc428885405][bookmark: _Toc429984314][bookmark: _Toc436039608][bookmark: _Toc421883029][bookmark: _Toc421547331][bookmark: _Toc421547659]16.4.1 天然地基的地基承载力设计值，应根据工程性质、设计要求和地基土特性，采用可靠的土性参数确定。对黏性土，宜由室内土工试验强度指标或原位测试方法确定；对粉性土、砂土或填土，宜由原位测试方法确定；必要时，可采用静载荷试验方法确定；当具备条件时，也可根据已有成熟的工程经验采用土性类比法确定。当采用不同方法所得结果有较大差异时，应综合分析加以选定，并说明其适用条件。
[bookmark: _Toc532460504][bookmark: _Toc421547660][bookmark: _Toc421883030][bookmark: _Toc421547332]2）桩基
《岩土工程勘察标准》DG/TJ 08-37-2023
16.2.2 桩基工程的分析评价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桩基持力层的比选和建议。
2 可能采用桩型、规格及相应的桩端入土深度的分析建议，提供桩基设计、施工所需的岩土参数及单桩承载力估算值。
3 对存在欠固结土及大面积堆载、回填土的场地，分析桩侧产生负摩阻力的可能性及其影响。
4 对承受水平力的桩基础，当设计有要求时，宜提供地基土水平抗力系数的比例系数。
5 评价沉（成）桩可能遇到的风险以及桩基施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提出桩基设计、施工应注意的问题。
6 提出桩基检测的建议。
7 工程需要时，经专项委托，可估算桩基沉降量，进行桩基方案技术经济比较。
16.5.1 桩基的单桩承载力设计参数应结合地区工程经验，根据桩型、规格，采用可靠的原位测试确定。重要的大型桩基工程或场地地质条件较复杂时，应通过现场单桩静载荷试验确定。
3） [bookmark: _Toc148526894]沉降控制复合桩基
《岩土工程勘察标准》DG/TJ 08-37-2023
16.2.3 沉降控制复合桩基工程的分析评价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提供承台基础的地基持力层、埋置深度的建议，提供相应基础尺寸的地基承载力。
2 进行桩基持力层比选，提供相应桩基设计参数及单桩竖向承载力。
3 对沉桩可能性进行分析评价，并提出施工注意事项。
4 对不良地质条件（暗浜、明浜）及杂填土等提出地基处理方案建议。
[bookmark: _Toc532460505]5 工程需要时，经专项委托，可按基础及荷载条件，提供基础承台面积、桩数与沉降量关系曲线。

[bookmark: _Toc148526895]4）地基处理
《岩土工程勘察标准》DG/TJ 08-37-2023
16.2.4 地基处理工程的分析评价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提出地基处理方法建议，提供地基处理设计和施工所需的岩土参数。
2 评价地基处理设计施工可能遇到的风险。
3 评价地基处理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bookmark: _Toc421883031][bookmark: _Toc532460506][bookmark: _Toc421547333][bookmark: _Toc421547661]4 提出地基处理设计施工应注意的问题和检测建议。
[bookmark: _Toc148526896]5）基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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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5 基坑工程的分析评价宜包括下列内容：
1 阐述场地岩土条件和基坑周边环境条件，分析基坑施工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影响。
2 阐述基坑周边填土、暗浜、地下障碍物等分布情况，并分析其对工程的影响。
3 分析地下水对基坑工程的影响，提出地下水控制所需的水文地质参数及防治措施的建议。临岸基坑工程，尚宜评价地下水与地表水之间的水力联系。
4 提出基坑支护形式的建议。
5 提出基坑设计、施工所需的岩土参数。工程需要提供地基土基床系数及比例系数时，可参见本标准附录G。
6 评价地质条件可能引起的工程风险，提出基坑设计、施工应注意的问题及防治对策。
7 评价基坑开挖、降水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并提出环境保护和监测工作的建议。
8 工程需要时，经专项委托，可估算深基坑回弹量，结合应力历史、变形条件、含水层的渗流条件分析评价对环境的影响。
[bookmark: _Toc148526897]6）既有建筑加层、加固和改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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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6 既有建筑加层、加固和改造工程的分析评价内容除符合本章有关规定外，尚宜包括下列内容：
1 既有建筑物的变形稳定性及基础使用性状。
2 有条件时，对地基土及地下水受外部荷载作用及环境的变化情况，地基预压区与非预压区的土性差异性分析。
3 地基加固的必要性分析；若需加固时，提供设计和施工所需的岩土参数，提出加固方法的建议。
[bookmark: _Toc421883032][bookmark: _Toc532460507][bookmark: _Toc421547334][bookmark: _Toc421547662]4 评价施工对既有建筑物及其邻近设施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监护措施的建议。

[bookmark: _Toc148526898][bookmark: _Toc27665]1.7.3  成果报告
《岩土工程勘察标准》DG/TJ 08-37-2023
17.1.3 详细勘察报告应通过对勘察资料的整理、检查和分析，根据工程特点和设计提出的技术要求编写，应有明确的针对性，能正确反映场地工程地质条件、不良地质条件，做到资料真实完整、评价合理、建议可行，满足施工图设计的要求。
17.1.7 详细勘察报告的签章应符合下列要求：
1 报告封面或扉页应有勘察单位公章和资质等级（证书编号）。
2 报告责任页应有勘察报告名称、勘察阶段、完成单位、法定代表人和单位技术负责人签章、提交日期等，应有项目负责人、审核人、审定人姓名打印及签字，并根据注册执业规定加盖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印章。
3 单独成页的图表应有编制人和检查人（或审核人）签字。
4 各类室内试验和原位测试，其成果图表应有试验人和检查人（或审核人）签字。
5 测试、试验项目委托其他单位完成的，受委托单位递交的成果应有该单位公章及责任人签章。
17.2.3 详细勘察报告工程概况与勘察工作概述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工程概况：工程名称、地点、建设单位（委托方）和设计单位名称、勘察阶段，拟建建构筑物性质以及与勘察方案相关的主要技术要求等。
2 勘察等级。
3 勘察依据的技术标准。
4 勘察目的及需要解决的主要技术问题。
5 勘察工作方法及工作量布置原则。
6 勘探点测放依据、高程系统和高程引测依据。
7 勘察完成工作量及完成时间。
8 其他必要的说明。
17.2.4 详细勘察报告场地环境及工程地质条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地形地貌：地貌类型、地面高程、地表起伏、河塘分布及场地历史变迁等情况。
2 周边环境：与本工程相互影响的建构筑物、地表水体、道路、堆土或其他堆载等，以及邻近工程建设情况等，并宜在勘探点平面布置图中作出相应标识。
3 地基土层构成及特性：土层分层、定名、编号，对各土层性质和分布情况的描述；当场地内不同区域工程地质条件存在显著差异时，宜进行工程地质分区。
4 地基土物理力学性指标及地基承载力：对各类指标进行分层数理统计，并提供土层物理力学性质参数表；工程地质分区时，宜分区统计。
5 地下水：地下水类型、埋藏条件、水位及其变化，对混凝土、钢铁材料的腐蚀性；当涉及基坑工程地下水控制时应提供相关水文地质参数；邻近地表水的基坑工程，当浅表存在粉性土或砂土层时，应阐述地下水与地表水的水力联系。
6 不良工程地质条件及地下障碍物：描述其性状、埋深及分布范围，评价对工程的影响。
7 特殊性土：描述其性质、分布特征，评价对工程的影响。
17.2.5 详细勘察报告岩土工程分析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场地稳定性和适宜性评价。
2 场地地震效应评价；提供抗震设防烈度、基本地震加速度、设计地震分组；确定场地类别，抗震地段划分；进行液化判别，液化场地应评价液化等级，提出抗液化措施的建议等。
3 岩土工程分析评价应针对工程特点、工程地质条件及可能采用的基础形式或施工工法，分析评价地基均匀性，提供设计及施工所需的岩土参数，不同工程类型的岩土工程分析评价应符合本标准第16章相应条款。对地下水的评价尚应符合本标准第14.3节的有关规定。对桩基、地基处理、基坑和地下工程等应评价地质条件可能引起的工程风险，提出防治措施的建议。
4 分析工程建设与周边环境的互相影响，并提出设计、施工应注意的问题和监测的建议。
17.2.6 详细勘察报告结论与建议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场地稳定性与适宜性的评价结论。
2 场地地震效应的评价结论。
3 地下水及地基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评价结论。
4 地下水水位（或埋深）建议值。
5 地基基础方案的建议。
6 地质条件可能引起的工程风险及防治措施的建议。
7 对地基基础和地基处理等提出检测的建议。
8 施工阶段环境保护和监测的建议。
[bookmark: _Toc532460508]9 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bookmark: _Toc12213]1.8  图表
《岩土工程勘察标准》DG/TJ 08-37-2023
17.3.1勘察报告图表部分应包括下列表格和图件：
1统计表。
2勘探点平面位置图。
3 工程地质剖面图。
4钻孔柱状图。
5原位测试成果图表。
6室内土工试验成果图表。
7其他所需图表。
17.3.6勘探点平面布置图应标明下列内容：
1场地周边标志物及场地红线。场地周边无固定标志物时，应标注场地红线角点或建筑物角点的坐标。
2拟建建构筑物轮廓线、地下结构体边线、名称（或编号），建筑工程尚应标明层数（或高度）。线状市政工程尚应标明工程里程数。
3方向标、比例尺等。
4勘探点的位置、类型、孔号、孔深、孔口标高。
5工程地质剖面线和剖面编号。
6拟建场地主要地形、地物及不良地质条件的分布范围。
7工程地质分区时，应标明工程地质分区界线。
8其他必要的文字说明。
17.3.8工程地质剖面图应标明下列内容：
1剖面编号、水平向与垂直向比例、标高参照系尺度。
2勘探点编号、孔口标高、分层深度及标高、孔深。
3地下水稳定水位标高或埋深。
4相邻孔间距。
5河、塘、堤坝等地形地貌，以及剖面通过处的不良地质条件分布。
6钻孔内取土、标准贯入试验位置及编号，标准贯入试验锤击数。
7静力触探曲线。
8各土层的编号和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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